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０

号水果湖广场

５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主持人：董事长刘道明先生

（六）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５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４８

人，代表股份

９３６

，

６０４

，

９６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３６．５９％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９１０

，

０３９

，

８８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３５．５５％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４０

人，代表股份共计

２６

，

５６５

，

０８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４％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公司计提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议案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议案五、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议案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八、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九、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计划；

议案十、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十一、关于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十二、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十三、关于终止《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

单位：股

议案

表决

结果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现场投票股数 网络投票股数 合计投票股数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现场投

票股数

网络投票股数 合计投票股数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现场投

票股数

网络投票股数 合计投票股数

占有效

表决股

数比例

现场投票股数

网络

投票

股数

合计投

票股数

议案一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２７８

，

７７５ ９３０

，

２５４

，

６５９ ９９．３２％ ２

，

７９７

，

２５８ ２

，

７９７

，

２５８ ０．３０％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８９

，

０４８ ３

，

５５３

，

０４８ ０．３８％ －

议案二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２７０

，

８７５ ９３０

，

２４６

，

７５９ ９９．３２％ ０ ２

，

７７９

，

３５８ ２

，

７７９

，

３５８ ０．３０％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５１４

，

８４８ ３

，

５７８

，

８４８ ０．３８％ －

议案三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４４４

，

４７５ ９３０

，

４２０

，

３５９ ９９．３４％ ０ ２

，

６５２

，

９５８ ２

，

６５２

，

９５８ ０．２８％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６７

，

６４８ ３

，

５３１

，

６４８ ０．３８％ －

议案四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４９９

，

８７５ ９３０

，

４７５

，

７５９ ９９．３５％ ０ ２

，

５９７

，

９５８ ２

，

５９７

，

９５８ ０．２８％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６７

，

２４８ ３

，

５３１

，

２４８ ０．３８％ － －

议案五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１９

，

９５０

，

０３５ ９２９

，

９２５

，

９１９ ９９．２９％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６３６

，

１３６ ３

，

７００

，

１３６ ０．４０％ ０ ２

，

９７８

，

９１０ ２

，

９７８

，

９１０ ０．３２％ － －

议案六 通过

９１０

，

０３９

，

８８４ ２０

，

２８９

，

９７５ ９３０

，

３２９

，

８５９ ９９．３３％ ０ ２

，

５７２

，

９５８ ２

，

５７２

，

９５８ ０．２７％ ０ ３

，

７０２

，

１４８ ３

，

７０２

，

１４８ ０．４０％ － －

议案七 通过

９１０

，

０３９

，

８８４ ２０

，

２８９

，

９７５ ９３０

，

３２９

，

８５９ ９９．３３％ ０ ２

，

７８２

，

６５８ ２

，

７８２

，

６５８ ０．３０％ ０ ３

，

４９２

，

４４８ ３

，

４９２

，

４４８ ０．３７％ － －

议案八 通过

９１０

，

０３９

，

８８４ ２０

，

４８４

，

５７５ ９３０

，

５２４

，

４５９ ９９．３５％ ０ ２

，

５８８

，

０５８ ２

，

５８８

，

０５８ ０．２８％ ０ ３

，

４９２

，

４４８ ３

，

４９２

，

４４８ ０．３７％ － －

议案九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５０５

，

２７５ ９３０

，

４８１

，

１５９ ９９．３５％ ０ ２

，

５７２

，

９５８ ２

，

５７２

，

９５８ ０．２７％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８６

，

８４８ ３

，

５５０

，

８４８ ０．３８％ － －

议案十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４８６

，

７７５ ９３０

，

４６２

，

６５９ ９９．３４％ ０ ２

，

６０９

，

０５８ ２

，

６０９

，

０５８ ０．２８％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６９

，

２４８ ３

，

５３３

，

２４８ ０．３８％ － －

议案十一 通过

５１１

，

１４７

，

４８２ ２０

，

４７９

，

５７５ ５３１

，

６２７

，

０５７ ９８．８６％ ０ ２

，

６１５

，

６５８ ２

，

６１５

，

６５８ ０．４９％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６９

，

８４８ ３

，

５３３

，

８４８ ０．６６％ ３９８

，

８２８

，

４０２ ３９８

，

８２８

，

４０２

议案十二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５１８

，

６７５ ９３０

，

４９４

，

５５９ ９９．３５％ ０ ２

，

５７７

，

０５８ ２

，

５７７

，

０５８ ０．２８％ ６４

，

０００ ３

，

４６９

，

３４８ ３

，

５３３

，

３４８ ０．３８％ － －

议案十三 通过

９０９

，

９７５

，

８８４ ２０

，

２５０

，

８７５ ９３０

，

２２６

，

７５９ ９９．３２％ ０ ５

，

７５７

，

３６８ ５

，

７５７

，

３６８ ０．６１％ ６４

，

０００ ５５６

，

８３８ ６２０

，

８３８ ０．０７％ － －

参会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单位：股

名称 名称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刘洪岩 郑爱珠 陈国棋 张刚 刘荣 郑鹏

魁北克储蓄

投资集团

杜一峰 鲁山

所持股数

（

股

）

所持股

数

（

股

）

１８

，

９０９

，

８９８ １

，

３２１

，

２４５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２２

，

３００ ５１０

，

１００ ３７４

，

８６５ ３０４

，

０４０ ２２７

，

７４０ ２０７

，

１００

议案一

１．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议案二

２．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议案三

３．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四

４．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五

５．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反对 反对

议案六

６．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弃权

议案七

７．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议案八

８．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九

９．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十

１０．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十一

１１．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十二

１２．００

同意 未投 反对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议案十三

１３．００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二）表决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２．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会议记录；

５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取得

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期限

专利

类型

专利

权人

１

集束型天线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５７４５４８．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自申请日

起十年

外观设

计专利

广州杰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太阳能热水器型天线

ZL201030574541.8 2010

年

10

月

26

日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保护公司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1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11-02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申请续发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已于

2011

年

1

月

5

日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近日，公司续发短期融资券事宜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通过。 公司将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发

行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1

雅戈尔

CP01"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8

亿元，缴款日为

2011

年

5

月

16

日，

发行利率采用固定利率方式，计息期限为

366

天。 本期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以及偿还

银行贷款，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财务成本。

本期短期融资券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发行的相关文件

详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11- 020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获得

省市国资部门同意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有关事项， 并将该有关

事项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3

日的《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日前，公司接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市国资发【

2011

】

72

号）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

2011

】

126

号），同意公司非

公开发行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数量不超过

4,200

万股（含

4,200

万股）的

A

股股票。 并要求公司本次发行价格的确

定应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0

号）等有关政策的规定。

公司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6

证券简称：

ST

长信 编号：临

2011-14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延期

上报收购、豁免要约收购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

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已按相关规定报送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向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旅）出具

110604

号、

11060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以下简称《补正通知书》），要求曲江文旅自《补正

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供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重组委审议通过的公告稿。

由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尚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故曲江文旅特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

报送补正材料。待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重组委审核通过并经公司公告后，曲江文旅将尽快向中国证监

会报送补正材料。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12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上午在公司

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出席本次大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7,382,7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6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益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

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大会

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提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7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实施办法》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股

47,382,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景忠、梁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苏永证字

(2011)

第

038

号《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

所关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13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公

司章程规定的通知方式发出了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在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

11

名，实际到会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益源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附件一）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章程全文公司将刊登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附件二）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公司将刊登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附件三）

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公司将刊登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附件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对《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章程》

"

）进行如

下修改：

一、《章程》第六条原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076

万元。

"

现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336.8

万元。

"

二、《章程》第八十二条原为：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

况。

"

现修改为：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一）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1

、在本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连续

12

个月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

以上的股东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连续

12

个月

以上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建议名单，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进行资格审查。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形成审查报告和提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

、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董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

举。

（二）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1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3%

以上的股东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建议名单，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2

、经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公司监事会决议确定监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

举。

3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通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累积投票制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公司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20%

以上或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30%

以上时， 公司董事、 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

制。

"

三、《章程》第九十五条原为：

"

第九十五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

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公司

解除其职务。

"

现修改为：

"

第九十五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董事除应符合《公司法》的相关任职资格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三年以上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同的业务管理工作经验（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外）；

2

、过去一年内担任过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情形

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

四、《章程》第九十六条原为：

"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

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

现修改为：

"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

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且每年更换的新任董事人数不超过现任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含本数）。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

附件二：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及与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相符合，公司拟对《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进行如下修改：

一、《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五条原为：

"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的，公司

解除其职务。

"

现修改为：

"

第五条 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董事除应符合《公司法》的相关任职资格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三年以上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同的业务管理工作经验（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外）；

2

、过去一年内担任过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情形

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

二、《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六条原为：

"

第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现修改为：

"

第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且每年更换的新任董事人数不超过现任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含本数）。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

三、《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原为：

"

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

举决定。

"

现修改为：

"

第七条 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一）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1

、在本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连续

12

个月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

以上的股东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连续

12

个月

以上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建议名单，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进行资格审查。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形成审查报告和提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

、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董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

举。

（二）累积投票制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公司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20%

以上或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30%

以上时，公司董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

附件三：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及与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相符合，公司拟对《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进行如下修改：

一、《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条原为：

"

第五十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监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为：

（一）公司首届董事、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发起人提名，由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产生；

（二）以后各届董事、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监事会提名，或者由单独或者合并持

有公司普通股股份总额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名候选人，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由公司职工代表担任

的公司董事、监事，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应当对每一个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进行表决。 改选董事、监事

提案获得通过的，新任董事、监事在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就任。

"

现修改为：

"

第五十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一）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1

、在本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连续

12

个月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

以上的股东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连续

12

个月

以上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建议名单，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进行资格审查。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形成审查报告和提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

、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董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

举。

（二）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1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3%

以上的股东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建议名单，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2

、经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公司监事会决议确定监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

举。

3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通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累积投票制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在公司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20%

以上或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30%

以上时， 公司董事、 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

制。

"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14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公

司章程规定的通知方式发出了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在公司技术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

会议的监事

5

名，实际到会的监事

5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霞女士主持。 经与会监事逐项审议、表决，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附件）

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附件：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展的需要及与新修订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相符合，公司拟对《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进行如下修改：

一、《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原为：

"

第七条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

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监事连选可以连任。

股东大会在监事选举中应当采取累积投票制。

"

现修改为：

"

第七条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监事连选可以连任。

（一）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1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3%

以上的股东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建议名单，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2

、经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公司监事会决议确定监事候选人，以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选

举。

3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通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二）累积投票制

股东大会就选举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候选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应当公告。

在公司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20%

以上或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达到公司总股份的

30%

以上时，公司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20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30

（二）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12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殷建勇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3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541,954,4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6.94%

。

（八）公司董事长殷建勇，董事张泽华、张勇、程峰，独立董事董家臣、刘家森、翟新生，监事王锐、马保

群、宋朝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郑晓彬、余德忠、吕晓、王璞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调减董事会人数及修改公司章程第

106

条的议案。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该议案，决定

将董事会人数由

9

人调减为

7

人，其中独立董事人数保持不变，并对公司章程第

106

条修改如下：

原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修改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董事会人数调减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将由

33.33%

，提高到

42.86%

。

同意

541,954,47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记名累积投票表决：

张文杰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董事；

郑晓彬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董事；

张泽华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董事；

胡长根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董事；

董家臣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独立

董事；

翟新生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独立

董事；

董鹏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独立董

事。

张文杰、郑晓彬、张泽华、胡长根、董家臣、翟新生、董鹏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记名累积投票表决：

王锐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监事；

马保群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监事；

崔凯以

541,954,47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当选为监事。

根据《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0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召开了员工大会，经会议民

主选举，大会选举史新峰、宋朝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史新峰、宋朝辉与本次会议当选的王锐、马保群、崔凯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其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东、张艳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审

议事项及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汇编

（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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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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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

2011

年

5

月

10

日会议在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12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张文杰、郑晓彬、张泽华、胡长根董事和董家臣、翟新生、董鹏独立董事共

7

人亲自出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王锐、马保

群、宋朝辉监事，宋和平常务副总经理、余德忠副总经理，吕晓总会计师，王璞董事会秘书。会议由张文杰董

事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文杰先生为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张文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鉴于本届董事会成员调减为

7

人，根据此变化，需要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中涉及各专门委

员会人数的条款做出相应修改，具体如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中原

"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四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

"

修订为：

"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中原

"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四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

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

修订为：

"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

独立董事两名，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中原

"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四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两名。

"

修订为：

"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仍由五名委员构成。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的成员如下：张文杰（任主任委员）、郑晓彬、董家臣（独立董事）、翟新生（独立董事）、董鹏

（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如下：董家臣（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郑晓彬、翟新生（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如下：翟新生（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董鹏（独立董事）、胡长根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成员如下：董鹏（任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董家臣（独立董事）、张泽华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郑晓彬先生为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定聘任郑晓彬先生为总经理，任期三年。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

聘任宋和平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聘任余德忠先生为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聘任吕晓先生为总会计师，任期三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王璞女士

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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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郑晓彬先生，

1965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在新乡供电局、河南省地方电力开

发公司、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工作，历任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能源部主任助理、投资一部主任、投资二

部主任、资产管理一部主任。

2005

年

4

月

-2008

年

4

月，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8

年

4

月

-2009

年

12

月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资产管理一

部主任。

2010

年

1

月以后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经理。 与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

司股票

5,000

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和平先生，

1955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1972

年

12

月至

1993

年

12

月在姚孟电厂

工作，历任汽机分厂副班长、值长室值长、运行分厂副主任、发电部副主任、值长室主任、副总工程师；

1993

年

12

月至

1995

年

9

月在南阳鸭河口电厂筹建处工作，任筹建处副主任、党委委员；

1995

年

9

月至

2004

年

12

月

在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8

月在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工作，任资产管理一部主任助理；

2005

年

8

月以后在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任董事长。

2007

年

8

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常务副总经理，河南豫能电力

检修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余德忠先生，

1967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6

年

9

月

-1989

年

7

月，华北电力学院

集控运行专业毕业；

1989

年

8

月

-1993

年

6

月在河南火电二公司调试所工作， 任热机调试专工；

1993

年

6

月

-

1996

年

6

月，在焦作电厂工作，任值长；

1996

年

6

月

-2006

年

11

月在华能沁北电厂，先后任生产准备部专工、副

主任、主任（兼生产党支部书记），运行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人力资源部主任；

2006

年

11

月以后，在南阳天

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

2010

年

4

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总工程

师，现任副总经理。与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晓先生，

1971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高级会计师。

1994

年

7

月至

2006

年

11

月在南

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主管会计、副主任，经营管理部副主任、主任，副总会计师；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7

月在洛阳春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

2007

年

7

月到洛阳豫能阳光热电

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

2007

年

12

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总会计师。与控股股东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璞女士，

1978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2003

年

7

月至

2005

年

5

月在河南省建设投

资总公司综合计划部、资产管理五部工作；

2004

年

6

月到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会秘书。

2007

年

8

月至今在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会秘书。与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22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

2011

年

5

月

10

日会议在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B

座

12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5

人，王锐、马保群、宋朝辉监事共

3

人亲自出席了会议，崔凯、史新峰监事分别委托王锐、宋

朝辉监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王锐监

事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锐女士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3,978,689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90

元）；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1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5

月

1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1

、 咨询地址：山东省沂源县城沂河路

11

号公司证券处

2

、 咨询联系人：刘兆红

3

、 咨询电话：

0533-3283708

4

、 传真电话：

0533-3282059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1-021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5

月

10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

30

；

3

、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参会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10

日；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

7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32236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3.22%

。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高级管

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独立董事代表张玲君女士在大会上做了

2010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外部董事、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监事

2010

年度薪酬并调整

2011

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授权董事

会确定其报酬。

1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年产

1

万吨锂盐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3223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张征轶律师及程晶晶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赣锋锂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日


